
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校研〔2019〕16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关于印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2019〕19 号）文

件的精神，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做好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

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我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有

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籍。 

第二章  资助标准 

第三条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 

1. 博士研究生每月 2750 元； 

2. 硕士研究生每月 500 元。 

第四条  国家助学金全年发放 12 个月。 

第三章  发放与管理 

第五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年限：不超过学制期限。研究生在学制期限内，由于出

国、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暂停对其发放国家助学金，待其恢复学籍后

再行发放，停发的部分不予补发。超过规定学制年限的延期毕业生不再享受国家助学金。 

第六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月末由学校统一发放。 

第七条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在下列情况下做出调整： 

1. 研究生保留入学资格期间，不发放国家助学金； 

2. 研究生未注册的，不发放国家助学金； 

3. 退学研究生自退学批准之日起，终止发放国家助学金； 

4. 毕业研究生自毕业后次月终止发放国家助学金； 

5. 休学研究生自休学批准之日起终止发放国家助学金，复学后次月恢复发放，停发的

部分不予补发； 

6. 接受国家或者学校全额资助，公派出国（境）或出国（境）联合培养、合作交流一

个月以上的，在国（境）外学习、交流期间，不发放国家助学金，回国（入境）后停发的部

分不予补发； 

7. 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更改培养类别的，自更改批准之日起终止发放国家助学金，并退

还研究生阶段已发全部国家助学金； 

8. 研究生新生档案未按规定转入学校的，不发放国家助学金； 

9. 采取伪造档案及相关材料等弄虚作假手段骗取国家助学金的研究生，一经查实，立



即终止发放国家助学金，并追缴已经发放的国家助学金，且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八条  本办法从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原《电子科技大

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校研〔2017〕101 号）自动废止。



 


